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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新知

八十七年度上市(櫃)公司自行評估 內部控制發現重大缺失之彙總報告

顏怡音（證期會稽核）

一、前 言

         一個公司經營績效的好壞，繫乎其內部控制之良窳，亦即公司內部控制是否 有效，將影響企業營運

之效果及效率、財務報導之可 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等控制目標之達成。又依證期會87年4月 15日公告修正

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內部控制係由公開發行

公司管理階 層所設計，並由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據 此，公司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對

其內部控制是否落實執行，應負主要 責任。

二、實施要點納入自行評估內部控制作業暨規定上市（櫃）公司出具「內部控制聲明書」之目的

        為建構證券市場自我監督之機制，以督促公司董事會及管理階層重視並落實執行內部控制，證期會於

實施要點中納入自行評估內 部控制作業，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並隨時檢 討或依該要點

規定自行評估之，以因應內、外在環境之變遷，俾確 保該制度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已上市（櫃）或申請上

市（櫃）公司根 據自行評估之結果，應出具「內部控制聲明書」並刊載於年報及公 開說明書中。 關於「內

部控制聲明書」之簽章欄，係設計由公司董事長與總 經理為之，目的在揭示其應為內部控制之良窳，負主要

責任，並藉 由「內部控制聲明書」之公開，促使董事會及管理階層體認內部控 制的重要性。

三、八十七年度上市（櫃）公司自行評估內部控制發現重大缺失之彙總

        受到「內部控制聲明書」公開之法律責任的制約，一些於87年間發生財務危 機公司之董事會及管理

階層，大抵不敢隱瞞公司內部 控制於設計或執行上存有重大缺失之事實，紛紛將其缺失事項，攤 於陽光下，

對投資者而言，獲知該等攸關資訊，對其投資決策之判 斷，相當有助益，並可減少誤判之機會。

        據證期會統計，截至本(88)年7月30日止，上市（櫃）公司依 前揭實施要點第31點規定，應申報「內

部控制聲明書」者計有640 家，業已全部申報，其中聲明其內部控制制度於設計或執行上存有 重大缺失者共

26家。經彙整其缺失事項涵蓋：

(一)董事會及監察人之功能未發揮。

(二)經營階層或管理當局挪用公司鉅額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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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行兼營證券商業務，於受理客戶開戶買賣股票時，未依規定辦 理徵信。

(四)銀行未經正常核貸程序，提供足額擔保，卻將資金予以貸放；違 反銀行法第八十三條規定。

(五)長、短期借款未經適當評估並經核准。

(六)具高風險之流動性資產（如有價證券、應收票據、商業本票及可 轉讓定期存單）之保管有缺

失。

(七)違反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如長、短期投資之取得或處分未 經適當核准或評估程序）。

(八)違反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

(九)違反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十)資產交易（含關係人交易）程序有重大瑕疵，卻未採取保全措施。

(十一)印鑑之領用及保管未依「印鑑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十二)千禧年資訊年序危機問題，尚未處理完畢。

(十三)未確認客戶或關係人授信額度，造成應收帳款無法收回。

(十四)對被投資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之建立與執行未落實。

(十五)現金增資計畫之執行，未依規定辦理變更。

(十六)違反「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十七)資訊部門之功能及職權未適當劃分，電腦設備安全有問題。

(十八)未因應新增之營業項目或新成立之部門訂定相關之控制程序 或落實執行。

(十九)稽核計畫等未確實執行或未依規定申報。

(二十)財務收支之應付憑單，有未經核准之情形。

(二一)部分書面內部控制制度未訂立。

(二二)未確實執行自行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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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員工薪資未按時發放及產銷會議功能不張。

        簡言之，上開重大之內部控制缺失中，尤以不專注本業，盲目 轉投資或成立新事業部，不當擴張信

用，違反公司內部控制程序或 利用公司內部控制盲點掏空公司資產為最。以從事轉投資或成立新 事業部為

例，公司均未審慎衡酌整體經營目標，並評估投資項目經 營及管理之可行性，致遭致重大損失，不僅危及企

業經營，亦損及 投資大眾之權益。

        針對公司內部控制有重大缺失者，證期會除已函請簽證會計師於 查核該等公司之財務報告時，確實

執行對其內部控制有效性之評估暨 財務報表允當性之查核，另為使資訊公開揭露及透明化，要求公司將 內部

控制聲明書刊載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並請公司將前開訊息及改 善情形完整輸入股市觀測站。

四、結 語

        經由自行評估內部控制作業之納入，並透過「內部控制聲明書」之公開， 除促使公司董事會及管理

階層體認內部控制的重要性外，亦使其警醒如聲明 事項有虛偽、詐欺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32條、第171條及第174條等之法律責任。因此，董事會 及管理階層舞弊之可能性及隱瞞公司內部控制

於設計或執行上存有重大缺失 之機率將大大降低。投資者及債權人於充分比較內部控制係屬有效及存有重 大

缺失之公司後，自能作理性之判斷；財務危機之公司經「物競天擇、適者 生存」之定律下，自然消失於市場

之中，準此，資本市場之資源配置將更具 效率，發展更為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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